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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公告（股退）【2026】055 号 

因 2024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观典防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6 年 4 月 29

日，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 2025 年年度报告，显示观典防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5 年度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6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10 条等规定，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根据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16 条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本所决定终止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7.1 条、第 12.7.2 条、第 12.7.4 条和第

12.7.11 条等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第 6.1.6 条

等规定，自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 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观典防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 15 个交易日，首个

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其他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20%。本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

后 5个交易日内，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予以摘牌，股票终止上

市。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7.12 条的规定，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

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如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所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不服，可以在本所公

告本决定之日后的 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